
 

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  

於 2025 年 2 月 13 日 (星期四 )  

在添馬政府總部地下 5 號會議室舉行會議  

討論要點  

 

出席者    

劉焱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 

 

(主席 )  

朱慧敏女士  

鍾麗金女士  

崔佳良教授  

郭永亮先生  

劉家輝醫生  

李婉心女士  

彭穎生先生  

蕭鳳英博士  

謝子峯先生  

黃頌先生  

黃樂妍小姐  

楊莉珊女士  

  

陳麗珠女士 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(青年及感化

服務 )  

 

黃凱怡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

(福利 )2  

(秘書 )  

列席者    

勞工及福利局   

何敏儀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(福利 )2   

黃詠瑜女士  勞工及福利局高級行政主任 (福

利 )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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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署   

黃海民先生  總社會工作主任 (青年事務 )   

張黎敏慧女士 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(青年事務 )2   

 

 

  

因事缺席者    

陳婉珊女士    

 

 

議程第 (1)項：  經優化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報告  

   

  委員備悉經優化的兒童發展基金（基金）計劃實施進度。根

據 2023 年完成的全面檢討所提出的建議，基金已實施了一系列獲

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（督導委員會）同意的優化措施。為強化

基金相對於其他以弱勢社羣兒童為對象的資助計劃的獨特性及競

爭力，主要改善措施包括訂明基金的策略角色及未來路向；以就讀

小三至小六的兒童為對象；以及在維持基金計劃三個元素（即個人

發展規劃、目標儲蓄及師友配對）的同時，簡化基金的運作模式及

推行安排。  

 

2 .   在新的運作模式下，第十批校本及非政府機構主導計劃已

在 2024 年 3 月發出申請邀請。委員備悉第十批計劃的招募結果並

欣悉營辦機構反應正面，目標學生群組亦積極參與經優化後的計

劃。委員進一步察悉，所有第十批基金計劃的友師比例均已達到友

師與學員比例的要求（即最低為 1：3）。計劃營辦機構正持續招募

友師，以期提高有關比例。儘管如此，當局仍會繼續努力吸引更多

友師參加基金計劃，包括考慮邀請完成基金計劃的畢業學員擔任

友師，以及設立加許機制以表揚友師。  

 

3 .   委員亦聽取了上次會議通過的優化措施的最新情況。為加

強整體管理和監察計劃的表現，督導委員會認同有需要提醒有意

營辦計劃的機構，務必一直維持對基金計劃的直接管理。督導委員

會亦同意 2026 年 3 月推出的第十一批計劃開始，機構主導計劃和

校本計劃的申請周期將會合併，每兩年（即每 24 個月）推出一次。

上述優化措施已於 2025 年 1 月在基金及社會福利署的網站公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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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即已為計劃營辦機構舉辦網上簡介會。整體而言，機構和學校反

應積極，並對計劃營辦機構的行政職務和責任，以及統一申請周期

的安排表示了解。  

 

4 .   委員亦察悉導師培訓課程的進展。有關課程旨在加強對營

辦商的培訓支援，讓它們具備相關的知識和技能，以更好照顧小學

生參加者的需要。因應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即將實施，且基

金計劃的參與兒童尚為年幼，委員鼓勵計劃營辦者參加由社署提

供的保護兒童的訓練課程，以提高友師及計劃職員對保護兒童的

意識。由於家長在兒童發展方面的指導角色尤為重要，培訓人員訓

練課程會協助計劃營辦機構掌握所需的技巧、知識和策略，為家長

／監護人提供合適的培訓和指導，以促進親子之間的正向關係。  

 

 

議程第 (2)項：  兒童發展基金的最新進展  

 

5 .   委員聽取了第九批機構主導計劃和第九批校本計劃的進

度，這兩批計劃將分別於 2025 年 4 月和 11 月完成。  

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2025 年 3 月  


